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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2012】477

号）通知文件要求，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苏交科”）对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情况进行了

自查。经自查，各承诺方不存在不履行承诺的情况。具体承诺事项见下表： 

序号 
上市公司 

（简称） 

承诺主体 

（全称） 

承诺主体

与上市公

司关系 

承诺内容 
未完成承

诺事项 

未完成承诺

事项承诺完

成期限 

未完成承诺事

项截至目前的

履行情况 

超期未

履行的

原因 

解决方

案 

1 苏交科 符冠华、王军华 
实际控制

人 
见附注一 正在履行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不适用 不适用 

2 苏交科 

朱绍玮、潘岭松、曹荣吉、

张海军、朱晓宁、李大鹏、

黄永勇、蔡翠如 

董事、监

事、高管 
见附注二 正在履行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不适用 不适用 



3 苏交科 

汪燕、严萍、陆晓锦、张

卫星、吴建浩、葛云、郎

冬梅、虞辉、郭小峰、黄

孙俊、徐宏、沈晓平、耿

小平、魏宁、周建华、李

小青、万里鹏、李本京、

严玥、梁新政、卢拥军、

陈强、朱耀昆、杨扬、刘

鹏飞、虎威、宋家伟、姜

波、杨曙岚、吴军、徐剑、

吴晓明、姜波（大）、万

宏雷、贺薇、葛琳、滕毅、

刘波 

其余股东 见附注三 正在履行 

2012 年 1月 

10 日至 

2013 年 1月 

10 日 

正在履行 不适用 不适用 

附注一： 

（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冠华、王军华承诺，自苏交科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

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作为苏交科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冠华、王军华承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冠华、王军华发行前对其他相关事项的承诺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为避免同业竞争，2009年7月1日，公司发行前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符冠华、王军华承诺，目前未从

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未来也不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2、关于税收的承诺针对公司子公司常州设计院、燕宁公路未及时清缴以前年度税款的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若常州设



计院、燕宁公路因未及时清缴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的行为在日后被税务机关处罚或征收滞纳金而遭受损失，实际控制人愿意承担子公

司所遭受的所有损失。 

3、关于不占用发行人资金的承诺为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维护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函：（1）不

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及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2）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人不通过非公允关联交易、利润分配、资产

重组、对外投资等任何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关于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承诺为保障公司职工权益，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符冠华、王军华已出具承诺：尽快办理并缴纳

子公司部分未缴的住房公积金；敦促异地员工配合子公司履行住房公积金缴纳义务，对于员工确不配合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同意提存

相应金额，备付子公司将来履行补缴义务；如因子公司未依法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而需要补缴或遭受的民事赔偿或行政处罚的损失，

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承担。 

5、关于项目承接合法、合规性的承诺针对发行人承接的项目的承接方式的合法合规性，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如果发行人项

目因承接方式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而给发行人或其子公司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的，实际控制人将予以补偿。 

6、关于对盛泉创业投资事项的承诺盛泉创业资金已经投资完毕，目前已经进入封闭期，盛泉创业经营期将于2014年6月21日到期

（经股东会批准，可以延长一年），发行人计划在合适的时机，经过公司的决策程序后，尽快收回对盛泉创业的投资。同时发行人承

诺未来不再增加对盛泉创业的投资，也不再对类似的投资类企业进行投资。 

7、关于保障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承诺为切实保障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作为公司的主要股东符冠华、王军华出具承

诺：（1）不会利用方山投资做出与苏交科发生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占用苏交科的资金及其它一切有损于苏交科权益的行为。（2）

不会通过新成立企业或其它形式的组织做出与苏交科发生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占用苏交科的资金及其它一切有损于苏交科权益的行

为。（3）未经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苏交科同类的业务。（4）



不会利用苏交科的商业秘密或商业机会谋取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公司的权益。（5）不会做出其它任何损害苏交科权益的行为。 

附注二： 

公司股东朱绍玮承诺，自苏交科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 

公司其余股东潘岭松、曹荣吉、黄永勇、蔡翠如、张海军、朱晓宁、李大鹏承诺，自苏交科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作为苏交科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朱绍玮、朱晓宁、潘岭松、黄永勇、蔡翠如、曹荣吉、张海军、李大鹏承诺：在公司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附注三： 

公司其余股东汪燕、严萍、陆晓锦、张卫星、吴建浩、葛云、郎冬梅、虞辉、郭小峰、黄孙俊、徐宏、沈晓平、耿小平、魏宁、

周建华、李小青、万里鹏、李本京、严玥、梁新政、卢拥军、陈强、朱耀昆、杨扬、刘鹏飞、虎威、宋家伟、姜波、杨曙岚、吴军、

徐剑、吴晓明、姜波（大）、万宏雷、贺薇、葛琳、滕毅、刘波承诺，自苏交科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特此公告。 

 

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